
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
修正說明



土地法第34條之1

一.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
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
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
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二.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
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
之。

三.第一項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負
連帶清償責任。於為權利變更登記時，並應提出他共有
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其因而取得不動產物權
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記。



土地法第34條之1

四.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
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
五.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六.依法得分割之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不能
自行協議分割者，任何共有人得申請該管直轄市、縣
（市）地政機關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
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屆期不起訴者，
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修正土地法34-1執行要點
106/12/1即日生效



第三條及第七條第2項修正內容

修正後規定 廢止之規定 說 明

三.本法條第一項所定處分，
以有償讓與為限，不包括
信託行為及共有物分割；
所定變更，以有償或不影
響不同意共有人之利益為
限；所定設定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
以有償為限。

三.本法條第一項所
稱處分，指法律上
及事實上之處分。
但不包括贈與等無
償之處分、信託行
為及共有物分割。

1.原條文以反面列舉方式定
義何謂「處分」；
修正後改以正面表列限定
以有償讓與為限。

2.原條文僅定義「處分」；
修正後增加定義「變更」、
「設定」。

七.本法條第二項所定事先、書
面通知及公告，其方式及內
容，依下列規定：
‧
2. 書面通知應視實際情形，

以雙掛號之通知書或郵
局存證信函為之。

‧
‧

七.本法條第二項所定事先、
書面通知及公告，其方式
及內容，依下列規定：
‧
2. 書面通知應視實際情

形，以一般之通知書
或郵局存證信函為之。

‧
‧

1.原條文對於事先通知
他共有人乙事，僅規
定以一般通知即可；
修正後改限定雙掛號
通知，以達確實通知
之目的。



第八條第1項修正內容

修正後規定 廢止之規定 說 明

八.依本法條規定處分、變更或設定負
擔，於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時，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1. 本法條第一項共有人會同權利

人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時，登記
申請書及契約書內，應列明全
體共有人及其繼承人，並檢附
已為通知或公告之文件，於登
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依土地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
項規定辦理，如有不實，義務
人願負法律責任；登記機關無
須審查其通知或公告之內容。
未能會同申請之他共有人，無
須於契約書及申請書上簽名，
亦無須親自到場核對身分。如
因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本法
條第一項共有人應代他共有人
申請登記。

八.依本法條規定處分、變更或設定負
擔，於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時，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1. 本法條第一項共有人會同權利

人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時，登記
申請書及契約書內，應列明全
體共有人及其繼承人，並「」
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依土
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
第三項規定辦理，如有不實，
義務人願負法律責任；登記機
關無須審查其通知或公告之文
件。未能會同申請之他共有人，
無須於契約書及申請書上簽名，
亦無須親自到場核對身分。如
因而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本法
條第一項共有人應代他共有人
申請登記。

1.原條文無須檢附已
為通知或公告之文
件；
修正後登記時必須
檢附已為通知或公
告之文件，以確認
他共有人確實已被
通知。



第八條第2項修正內容

修正後規定 廢止之規定 說 明

八.依本法條規定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
於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時，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2. 涉及對價或補償者，應提出他共

有人已領受對價或補償之證明或
已依法提存之證明文件，並於登
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受領之對價
或補償數額如有錯誤，由義務人
自行負責；已領受對價補償之他
共有人，除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
四十一條第二款、第五款至第八
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者外，應
親自到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條
規定程序辦理。對價或補償之多
寡，非登記機關之審查範圍。

八.依本法條規定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
於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時，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2. 涉及對價或補償者，應提出他共

有人已領受「」之證明或已依法
提存之證明文件，並於登記申請
書適當欄記明受領之對價或補償
數額如有錯誤，由義務人自行負
責；已領受對價補償之他共有人，
除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
第二款、第五款至第八款及第十
款規定之情形者外，應親自到場，
並依同規則第四十條規定程序辦
理。無對價或補償者，應於登記
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事由，並記明
如有不實，共有人願負法律責任
後，免於提出證明。對價或補償
之多寡，非登記機關之審查範圍。

1.原條文無償移
轉可登記；
修正後刪除無
對價或補償之
規定。



第九條第1項修正內容

修正後規定 廢止之規定 說 明

九.依本法條第三項
規定辦理提存之方
式如下：
1.提存人應為本法
條第一項之共有
人，並得由其中
一人或數人辦理
提存。

九.依本法條第三項
規定辦理提存之方
式如下：
1.應以本法條第一
項共有人為提存
人。

1.原條文僅規定
共有人為提存
人，有必須共
有人全體同意
之疑慮；
修正後明確共
有人其中一人
或樹人辦理提
存。



第九條第3項第4款修正內容

修正後規定 廢止之規定 說 明

九.依本法條第三項規定辦理提存
之方式如下：
3. 他共有人之住址不詳，經

舉證客觀上仍無法查明時，
依下列方式辦理：
‧
‧
4. 他共有人行蹤不明而未

受死亡宣告者，可依民
法第十條、家事事件法
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
第二項所定財產管理人
為清償或辦理提存之對
象。

九.依本法條第三項規定辦理提存
之方式如下：
3. 他共有人之住址不詳，經

舉證客觀上仍無法查明時，
依下列方式辦理：
‧
‧
4. 他共有人行蹤不明而未

受死亡宣告者，可依民
法第十條、非訟事件法
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
第二項所定財產管理人
為清償或辦理提存之對
象。

1.家事事件法第四
編第八章就失蹤
人財產管理事件
已有整體規範，
爰修改本條。



第十條修正內容

修正後規定 廢止之規定 說 明

十.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
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
土地或建物時，他共
有人得以出賣之同一
條件共同或單獨優先
購買。

十.本法條第四項所稱之優先購買
權，依下列規定辦理：
1. 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規定

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物，就
該共有人而言，仍為出賣
其應有部分，對於他共有
人之應有部分，僅有權代
為處分，並非剝奪他共有
人之優先承購權，故應在
程序上先就其應有部分通
知他共有人是否願意優先
購買。

1.原條文未對於母
法優先購買之疑
慮解釋；
修正後明確同
一價格係指同
一條件下之同
一價格。

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



第十一條修正內容

修正後規定 廢止之規定 說 明

十一.本法條所定優先購
買權，依下列規定辦
理：
1.他共有人於接到出

賣通知後十五日內
不表示者，其優先
購買權視為放棄。
他共有人以書面為
優先購買與否之表
示者，以該表示之
通知達到同意處分
之共有人時發生效
力。

十. 本法條第四項所稱之優
先購買權，依下列規定
辦理：
2.徵求他共有人是否優

先承購之手續，準用
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
第二項規定，即他共
有人於接到出賣通知
後十日內不表示者，
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
棄。他共有人以書面
為優先購買與否之表
示者，以該表示之通
知達到同意處分之共
有人時發生效力。

1.將原條文第十條第一
項獨立為第十條，並
將同條第二項至第十
一項修正後新增為第
十一條第一項至第十
項。

2.原條文準用土地法第
104條規定之通知限期；
修正後延長通知之限
期為十五日。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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